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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员代表大会制度 

第一条  为规范本会会员代表大会工作，根据《浙江省

国际数字贸易协会章程》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 本会由会员代表组成会员代表大会。会员代表

大会是本会最高权力机构，依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本协会章

程的规定行使职权。 

第三条  会员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： 

(一)制定和修改章程; 

(二)选举和罢免理事; 

(三)审议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; 

(四)审议会费收取标准; 

(五)决定终止事宜及其他重大事宜。 

第四条  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由各单位会员推举中产

生,实行一会员一票制。 

第五条  会员代表大会须有 2/3以上的会员代表出席方

能召开,其决议须经到会会员代表 1/2以上表决通过,方能生

效。 

第六条  会员代表大会每届五年,每五年召开一次。因

特殊情况需提前或延期换届的,须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后,报



党建领导机关审核同意后,报登记管理机关批准。延期换届

最长不超过一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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